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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总部一期项目

转让公告

受委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和濮阳市华宇产权交易有限公司联

合对濮阳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总部一期项目依法转让。转让底价

10952.64 万元。

一、企业基本情况

2016 年 2月，濮阳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濮阳新城国有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出资 900 万元，濮阳万基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100 万元共同成立，法定

代表人：韩经绰，住所：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濮上路卫都大街南 100m

路西，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二、标的物的基本情况

1、企业总部一期项目占地 5640 ㎡，总建筑面积为 15463.75 ㎡，其中，

地下停车场地下车位 89个（面积为 3260.49 ㎡），地上建筑面积为 12203.26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项目备案确认书（项目编号：豫濮示范房

地[2016]12559）、不动产权证（豫[2017]濮阳市不动产第 0031912 号）、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示范区地字第 410901201600008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4109010201700004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109012017）

等手续已办理。

目前，新城房地产公司无不良债权，无债务纠纷，无担保行为。该转让

标的物产权清晰，手续完备。

2、资产评估情况

新城房地产公司委托河南盛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企业总部一期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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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进行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5 月 1日，评估资产估值为 10769.6 万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濮阳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总部一期项目转让方案》由濮阳新

城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濮阳万基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议通过。此产权转

让行为已由濮阳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批复《濮阳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企业总部一期项目转让方案》（濮新房产[2020]4 号），濮阳新城国有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批复《濮阳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总部一期项目转让

方案》（濮新城[2020]21 号），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批复《濮

阳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总部一期项目转让方案》。2020.9.9 河南盛

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基准日期：2020.5.1，评估价值 10769.6

万元，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备案。

四、意向受让方资格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

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且在濮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有注册

公司的企业。

2、不允许联合体受让。

3、对标的物整体购买。

4、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交易条件

1、资产受让应执行《濮阳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总部一期项目转

让方案》。

2、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及濮阳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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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料，并向河南中原产权交易

有限公司指定账户交纳 3500 万元交易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

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或未按时足额交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

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

退还。

3、受让方应在成交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交

易价款原则上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如一次性付

清确有困难的，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令 32号）规定，可以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在合同生效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不低于总价款总价款 70%的首期付款，其余款项按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付款期限不得超过 60 日（合同

生效之日起算）。受让方如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 60日内未支付给转让

方全部交易价款，转让方将对受让方每天加收未支付交易价款金额 0.5‰的

违约金。受让方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90日内仍未缴纳全部交易价款，转让方将

终止与受让方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受让方受让保证金转为违约金，其余交

易价款无息退还。

4、受让方须在资产交易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进行实物资

产的确认，确认完成即视为转让方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义务。受让方缴清全

部价款后，由受让方主导办理过户手续，并承担由此发生的相关税费（包括

但不限于契税、工本费、手续费、测绘费等），转让方提供必要协助。

5、标的资产交易过程中，如因国家或地方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

交易无法继续进行的，交易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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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转让标的目前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截至评估报告出具之日，标的项目的投资额

已超过总投资额的 25%。

7、受让方确定后，交易双方不得以交易期间企业经营性损益等理由对已

达成的交易条件和交易价格进行调整。

六、其他披露事项

（一）本项目公告期即为尽职调查期。意向受让方提交受让申请且缴纳

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1）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转让标的项目所涉及之

《资产评估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所披露内容；（2）已完成对本项

目的全部尽职调查，已充分清楚、理解和接受转让方所披露转让标的房屋和

土地现状以及存在的瑕疵等一切内容，并自行承担本次受让标的资产所带来

的一切风险和后果。意向受让方不得以未查阅、勘察或未审慎查阅、勘察相

关资料及标的现状或不了解标的资产状况和瑕疵为由，向转让方或濮阳市华

宇产权转让有限公司、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主张任何抗辩或不履行任

何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退还标的资产、解除《实物资产交易合同》等 ）；（3）

已依据该等内容以其独立判断决定自愿全部接受产权转让公告及交易条件之

全部内容；（4）已同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受让转让标的及向转让方提

供相关的协助及配合；（5）已充分知晓和理解标的物资产可能存在的瑕疵，

并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或预期利益的不能获得；（6）接受并同意转

让方按照标的的实际状态进行交付；（7）已自行了解标的资产所在地的相关

政策和规定，并符合标的所在地相关部门和机构对购买者设置的资格条件；

（二）由于受让方原因，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的，转让方有权将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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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标的再行挂牌转让，对受让方交纳的全部受让保证金不予退还，扣除为

组织此次交易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后剩余部分归转让方所有，作为对交易机构

及转让方的补偿，不予退还的保证金尚不足以弥补转让方损失的，意向受让

方还应当另行承担赔偿责任。再行转让的价格低于本次转让价的，前述受让

方须补足差额。（1）未能按时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的；（2）未按时支付应

付交易价款、产权交易服务费等相关费用的， （3）挂牌期满成为 2个及以

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之一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或未按时参加后续拍

卖程序，或虽参加但未以不低于起拍价应价的，或恶意竞价造成交易失败的；

（4）拍卖成交后，被以最高应价确定为买受人，但未按拍卖人要求签署拍卖

成交确认书的；（5）故意提供虚假、失实材料造成转让方和产权交易机构损

失的；（6）意向受让方之间相互串通，影响公平竞争，侵害转让方合法权益

的；（7）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给转让方造成损失的；（8）获取转让方的

商业秘密，侵害转让方合法权益的。

八、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本次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次日起 20个工作日，公告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0月 16日 17时。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

将采取竞价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若在公告期内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时，不变更信息披露内容，按照 10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最多

延长 1个周期。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或濮

阳市华宇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料，并向河南中原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交纳 3500 万元受让保证金。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

关材料或未按时足额交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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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371-65665769 18925639881

传 真：0371-65665727

地 址：郑州市经三路 15号广汇国贸

网 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宇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